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中心徵聘計畫專任助理啟事 

一、應徵資格：  

1. 職位：計畫專任助理1名 

2. 應聘條件： 

(1) 計畫推動之各項聯絡溝通協調能力。 

(2) 配合度佳，工作態度認真細心，主動積極，具工作安排與規劃能力。 

二、職務類別：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三、待遇: 

1.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之待遇標準。 

2. 可敘薪，最高以五年為上限。 

(1)學士學歷約薪資為41,300元 

(2)碩士學歷約薪資為46,500元 

(3)年終約1.5個月 

3. 相關證照加薪面談。 

四、工作內容： 

1. 協助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業務執行與管理。 

2. 協助其他主管交辦事項及臨時交辦事項。 

五、工作地點：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 經常性出差至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及基隆市消防局。 

六、報名方式： 

1. 截止日期 

(1) 115年5月29日(五)前。 

2.  檢附以下資料 

(1) 履歷表(含個人學經歷、聯絡方式)。 

(2) 自傳(含工作經驗說明)。 



(3) 相關證明資料、證照及最高學歷證書影本，如有工作經驗，請附上工作證

明文件。 

3. 以電子檔寄至以下信箱 

(1) ceoe@mail.ntou.edu.tw 

4. 聯絡人 

(1) 陳小姐 

5. 聯絡電話 

(1) 02-24622192#6159 

七、評選方式： 

採電子資料審查方式辦理，經審查符合資格且條件合適者，將擇期通知面試；

未獲錄取或資格不符者，恕不另行通知。 


